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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TD01-2023-0004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天政办发〔2023〕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天台县文化高质量发展

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天台县文化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第十一

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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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文化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

一、总则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历次党代会精神，及关于文化强国的战

略构想，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

见，加快我县文化产业、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文博、非遗保护

传承，全面助推“现代化和合之城”建设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

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

见》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(文

旅产业发〔2020〕78 号)《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文物博发〔2021〕16 号）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

进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浙政发

〔2022〕33 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县财政每年安排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300 万元，重点用

于文化项目投资、示范创建、赛事会展、文物文博、场馆建设运

管、基层网格建设、非遗传承保护等。

二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

（一）支持产业项目建设。对实际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

文化产业项目（不含土地出让金），建成后按实际投资额的 2%给

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100 万元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小升规。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规上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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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企业, 奖励 8 万元。

（三）推进企业示范创建。对获评国家级、省级文化产业示

范基地的，分别奖励 40 万元、20 万元；获评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、

省重点文化企业（含数字文化示范企业）、省文化创意街区、成

长型文化企业、“文化+互联网”创新企业的，分别奖励 40 万元、

20 万元、20 万元、5 万元、5 万元。

（四）鼓励企业参加会展。对被推荐参加博览会、展销会的

文化企业，完成布展任务的，每个展位给予 1 万元补助。获得国

家、省级一等奖（金奖）的，分别奖励 2 万元、1 万元，获得国家、

省级二等奖（银奖）的，分别奖励 1 万元、5000 元，获得国家、

省级三等奖（铜奖）的，分别奖励 5000 元、2000 元。

三、推动公共文化提质

（五）加快文化阵地建设。

1.推进和合书吧全覆盖。对新建成并通过县级验收的和合书

吧，每家补助 10 万元；对常态开放的，每年根据运管质量排名，

分别予以 1 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的补助。

2.支持乡村文化振兴。对获评省文化强镇的，每家奖励 8 万

元；获评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、省戏曲之乡的，分别奖励 5 万元。

对获评省文化示范村（社区）的，每家奖励 2 万元。

（六）推动文艺事业繁荣。

1.扶持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。对编著内容以天台乡土文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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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项目、文史研究、文学创作等为主的正规出版书籍，发行册

数不少于 1000 册的，根据 20 万字以下、20 万字及以上 50 万字以

下、50 万字及以上，分别予以每部 3 万元、5 万元、6 万元补助。

2.奖励文艺精品创作。对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或国家

文旅部“群星奖”、“文华奖”的作品，分别奖励 20 万元；对国

家专业协会举办的最高规格赛展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作品，分别

奖励 10 万元、8 万元、5 万元；对国家文联及其下属专业协会、

中国作家协会举办（单独主办或不低于省级人民政府联办）的全

国性比赛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分别奖励 5 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，

入展（入选）作品奖励 1 万元。对获省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

和省文旅厅“群星奖”、“文华奖”的作品，分别奖励 10 万元；

对省文旅厅、文联及其下属专业协会、省作家协会举办（单独主

办或不低于地市级人民政府联办）的全省性比赛获一、二、三等

奖的作品，分别奖励 1 万元、8000 元、5000 元。对获省文化艺术

发展基金项目的，奖励 2 万元；对获市文化曙光奖或入选市文艺

精品扶持（或奖励）项目的，奖励 1 万元。以上赛事，金、银、

铜奖视同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只设最高奖的视同二等奖。同一作品

获多项奖励的，就高奖补。

3.支持文艺精品展演。承接上级文联及其下属专业协会在天

台联办的各类文艺展演，按国家、省、市分别给予每场次 5 万元、

3 万元、2 万元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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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大文博和非遗支持力度

（七）加快文博事业发展。

1.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。对正式获批的非国有博物馆，按

每家 30 万元予以奖补；免费开放的，给予 3 万元的智能门禁系统

安装补助。对获评省级乡村博物馆的，按每家 10 万元予以奖补。

2.加强基层文保力量。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兼职文保网格员

每人每年补贴 6000 元，县级文保单位兼职文保网格员每人每年补

贴 2400 元。

（八）加强非遗传承保护。

1.鼓励申报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对所申报项目被列入国家、

省、市、县级非遗代表性名录的，分别奖励 8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

元、1 万元。

2.支持非遗传承保护与开发。对获评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各

类非遗基地（中心、文创骨干企业、微展示馆等）的，分别奖励 6

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。

五、附则

（九）申报人在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补的，按额度最高一项

执行；县财政已进行奖补的，不再重复享受；申报奖补总额度超

出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的，按比例折算。

（十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专项资金不予奖补：申报人在享

受各级政府财政资助中有严重失信等行为的，或违反本办法规定



—6—

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的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；不予补助奖

励的其他情况。

（十一）对以虚报、冒领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，依照

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（十二）原政策《天台县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》

（天政办发〔2020〕7号）已被废止，2021年度未兑现的项目按照

原标准执行，2022年度奖扶项目兑现依本办法执行。

（十三）本办法自2023年2月12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一年。《天

台县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奖励办法》（天政办发〔2018〕45号）《关

于印发天台县传统文化建设专项扶持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天

政发〔2008〕62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月 12 日印发


